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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经信中小〔2026〕11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开展2026年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申报和复核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6年度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和复核工作的通知》（工信厅企业函〔2026〕117号）要求，现就做好我市2026年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报和复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和复核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申报企业应为市级认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企业为2023年认定的第五批和复核通过的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89家。
（二）申请企业需符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工信部企业〔2026〕2号，以下简称《办法》）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关认定标准，相关指标需符合《办法》附件4中“部分指标和要求说明”等条件。申请复核的“小巨人”企业，按照2022年印发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企业〔2022〕63号）相关认定标准和要求把握。
（三）对于已成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或单项冠军产品的企业，不再推荐；对于与已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存在控股关系的企业，以及同一集团内生产相似主导产品企业，不予推荐。
（四）为减轻企业申请负担，企业无需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细分市场占有率证明或说明、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涉及集成电路设计布图等其他I类知识产权的，仍需提供）等佐证材料。企业仅需如实说明市场占有率、填写发明专利数量即可。
（五）企业有关财务数据依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请将会计师事务所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http://acc.mof.gov.cn）完成报备后的已赋码电子原件，上传至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如不一致，将影响申请结果。审计报告中需明确披露“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两项指标。
（六）此次将引入数据提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加强申请数据的分析比对和逻辑判断，严格防范数据造假。对新申报企业，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得分由平台系统自动计算，企业首次提交数据的测算得分将作为该企业本年度最高得分，如发生退回/撤回修改情况，测算得分将依据最新数据进行更新，但不超过最高得分。
二、申报和复核程序
（一）企业申报。申请和复核采取线上填报与线下报送相结合的方式。符合条件的企业在2026年4月25日至5月25日期间，通过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网址：http://zjtx.miit.gov.cn）报送，填写申请书并上传相关佐证资料。同时于5月25日前将单独的申请书（双面打印胶装、一式两份）、申报佐证材料（一式两份）交至区县经信部门。企业务必保证系统填报内容和纸质申报材料一致。
（二）区县初审。各区县经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初步审核，期间可根据工作需要，联系已完成申请企业补充上传佐证材料。区县根据审核情况，确定推荐企业名单，填写《第八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荐汇总表》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核情况汇总表》（对于不推荐复核的，需说明原因），于6月1日前将推荐报告（纸质件及电子版，含汇总表）、企业单独的申请书（双面打印胶装、一式一份）、申报佐证材料（一式一份）送交市经济信息委政务服务大厅肖爽（联系电话：63898487）。
（三）审核推荐。根据区县推荐情况，市经济信息委组织开展审核，最终确定推荐企业名单，并在市经济信息委门户网站上公示推荐对象，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
三、其他事项
（一）各区县经信部门要切实履行责任、严格把关，加大对企业数据真实性、技术创新性的审核力度，确保申请书填报数据与佐证材料一致，提升推荐质量。要全面梳理，发动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要加大服务力度，组织力量为申请企业提供全覆盖的辅导服务。
（二）在复核通过名单印发前，2023年认定和复核通过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依然有效；复核通过名单印发后，2023年认定和复核通过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自动失效。
（三）按照《办法》明确的“企业只需按照自身所获得最高一级称号参加复核工作”，为减轻企业申请负担，对复核未通过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将按照企业本次提交的申请材料开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工作。
（四）工业和信息化部、市经济信息委未委托任何机构开展专精特新申请业务，审核中通过“分段审核”“双随机（随机抽取专家、即时随机派发审核任务）”“盲审”等方式保障公平公正，请企业谨防不良中介机构散播虚假信息，非法牟利。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市经济信息委反馈联系。
业务咨询电话：023—63895540，023—63895423，023—63895446。
系统咨询电话：010—87901013，010—87901032。
 
附件：1.第八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请书
2.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核申请书
3.第八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荐汇总表
4.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核情况汇总表
5.2023年认定和复核通过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名单
6.佐证材料清单（供参考）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6年4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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